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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通 大 学 文 件

通大学〔2010〕48 号

关于印发《南通大学文明宿舍标兵评选细则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系、室、所）、部门、群团组织、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南通大学文明宿舍标兵评选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遵照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九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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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大学文明宿舍标兵评选细则

学生宿舍是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的重要场所，是对学生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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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“文明宿舍标兵”数不超过“文明宿舍”数的 5%。

3．对评选为“文明宿舍标兵”的宿舍将在全校范围内进行表

彰。

附件：南通大学文明宿舍标兵申请表

主题词：文明宿舍 标兵 评选细则 通知

南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0 年 9 月 1 日印发

（共印 5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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